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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09）

須予披露交易
與融資租賃安排有關的補充協議

茲提述和美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7月23日及2019年11月21
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與遠東國際租賃之間的融
資租賃安排。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
義。

除該等公告所披露者外，由於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附屬公司財務業績的影
響，該等附屬公司無法履行其付款責任。董事會認為，保持流動性並使本公司在
管理其業務及長期發展方面更具靈活性符合本公司的最大利益，因此本公司與遠
東國際租賃進行談判，雙方同意通過法院調解（「調解」）調整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
付款時間表。

為實施調解，於2020年7月2日，遠東國際租賃與(a)北京和美醫院訂立北京融資租
賃協議及相關補充協議的調解協議、(b)福州現代婦產醫院訂立福州融資租賃協議
及相關補充協議的調解協議、(c)黑龍江和美醫院訂立黑龍江融資租賃協議及相關
補充協議的調解協議，及(d)南通和美家醫院訂立南通融資租賃協議及相關補充協
議的調解協議（上述(a)至(d)統稱「調解協議」）。

調解協議

根據調解協議，融資租賃協議經進一步修訂，使總租賃付款進一步增加，並據此
進一步推遲了2020年第二季度的應付款項，調整詳情如下：

(a) 根據經調解北京融資租賃協議，北京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總租賃付款已由人
民幣45,846,075.66元調整為人民幣46,390,358.78元，包括37筆應付分期付
款，其中首7筆分期付款已於本公告日期前支付；

(b) 根據經調解福州融資租賃協議，福州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總租賃付款已由人
民幣15,584,614.30元調整為人民幣16,037,286.06元，包括18筆應付分期付
款，其中首8筆分期付款已於本公告日期前支付；



2

(c) 根據經調解黑龍江融資租賃協議，黑龍江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總租賃付款已
由人民幣15,584,614.30元調整為人民幣16,037,286.06元，包括18筆應付分期
付款，其中首8筆分期付款已於本公告日期前支付；及

(d) 根據經調解南通融資租賃協議，南通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總租賃付款為人民
幣22,885,991.66元，未作調整，包括37筆應付分期付款，其中首11筆分期付
款已於本公告日期前支付。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融資租賃安排（經補充及調解）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文將維
持十足效力及作用。該等補充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交易合共仍為上市規則第十四
章項下的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2019年4月1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而彼等如對本身之狀況有
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和美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總裁

林玉明

香港，2020年7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玉明先生及方志鋒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林玉國先生、邱建偉先生及徐軍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孔愛國先
生、方嵐女士及蔡江南先生。


